
起造人名冊(四)
案件序號：

Ｃ１１－２

本名冊共   　頁本頁第   頁

【1.起造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印

【住址】

本起造人共   人，區分所有共計      戶 ， 其層戶編號及用途如下：

序 號幢棟層戶編號門    牌    號    碼使 用 類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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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同一起造人有二戶以上或二個以上起造人區分所有一戶時均可選用此表。


